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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日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的  
會議紀要  

 
為殘疾程度達 1 0 0 %或 需 要 經 常 護 理 及 非 居 於 院 舍 的  

綜援受助人提供每月補助金  
 
A .  將 “ 綜 援 長 者 自 願 回 廣 東 省 養 老 計 劃 ＂ 推 展 至 包 括 綜 援 殘

疾受助人，而無須規定受助人必須年滿 6 0 歲  
 
 政 府 當 局 在 一 九 九 七 年 推 出 “ 綜 援 長 者 自 願 回 廣 東 省 養 老 計

劃＂，是讓選擇到廣東省定居的長者可繼續領取綜援。參加計劃

的綜援長者可領取長者標準金額和每年發放一次的補助金，但不

能領取其他只發放予居於香港人士的特別津貼。   
 
2 .  有 關 把 “ 綜 援 長 者 自 願 回 鄉 養 老 計 劃 ＂ 推 展 至 包 括 綜 援 殘 疾
受助人，讓他們可往內地定居的建議，我們須指出殘疾受助人的

情況與綜援長者不大相同，很多殘疾受助人可能有健康問題和行

動不便，需要經常在香港接受治療和康復服務，所以未必能移居

內地。     
 
3 .  經 考 慮 上 述 因 素 後 ， 政 府 認 為 現 時 不 宜 把 “ 綜 援 長 者 自 願 回
廣東省養老計劃＂推展至包括綜援殘疾受助人。    
 
 
B .  進一步放寬在公共福利金計劃下發放高額傷殘津貼的資格準

則  
 
4 .  領 取 高 額 傷 殘 津 貼 的 資 格 準 則 ， 是 申 請 人 必 須 被 評 為 嚴 重 殘
疾 (根 據 《 僱 員 補 償 條 例 》 附 表 一 所 定 準 則 ， 殘 疾 程 度 大 致 上 相
等 於 失 去 1 0 0 %謀 生 能 力 )， 需 要 他 人 經 常 護 理 ， 但 沒 有 在 政 府 或
受資助院舍或醫療機構接受住院照顧，才符合領取高額傷殘津貼

的 資 格。上 述 資 格 準 則 是 由 醫 療 專 業 人 員 參 考 既 定 準 則 制 定 的 。

申請人如不滿醫療評估結果，可要求社會保障上訴委員會覆檢其

個案。該委員會是獨立組織，任何人如不滿社會福利署對社會保

障計劃的申請所作決定，都可向委員會提出上訴。委員會在覆檢

這類上訴時，一 般會聯同醫院管理局安排醫生組成專家小組，評

審有關個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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